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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该项调整。

其他约定： / 。

24. 工程预付款

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

（1）工程预付款额度：合同签订生效后，开工前 7日内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

暂估总价款的 30%（其中已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的 100%）作为预付工程款，即人民

币（ 626544.11 元）。

（2）安全文明施工费额度：74158.46 元。

预付款扣回工程款的时间、比例：/

25. 工程量确认

25.1 结算工程量以发包人审计审定确认的最终的结算审计报告为准。

26.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

（1）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工程竣工并取得竣工验收单后，支付至合同约定总价的

80%。

（2）竣工结算经发包人审计审核完毕出具正式审计报告，且承包人完全履行了合同

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义务后，工程款拨付至工程结算审计审定金额的 97％。

（3）预留结算审计审定金额的 3％作为质量保证金。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扣除承

包人的质量缺陷造成的索赔、应支付发包人的违约金及雇佣其它施工单位修复费用以及

其他应支付发包人的款项后无息支付剩余质量保证金。

（4）本合同支付的工程款全部直接汇入承包人在本合同指定的基本账户中，或通过

转账支票方式支付，即承包人开户名：北京中兴浩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滨阳支行 账号：11131201040006815 。

发包人有权在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合法正规的国家税务发票时，拒绝支付工程

款，且不视为违约。

发包人有权在承包人提供的发票不符合要求时，要求承包人重新开具符合要求的发

票，且因此导致的付款延迟不视为发包人违约。

承包人应在发包人（每次）付款日的 14 日前向发包人开具（等额）合法正规的国家

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第三次付款时提供至全额发票，但承包人开具税务发票及发包人接












































